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五部门

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八条

措施的通知

闽人社文〔2021〕109 号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工信局、

财政局、建设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国资委、金融监管局（金融

办）、团委、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各设区市税务局，人民银行省内各

市中心支行、福州市各县（市、区）支行，各银保监分局，平潭综合

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经济发展局、教育局、财政金融局、交通与建设

局、农业农村局、国资局、团委、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

局：

为进一步鼓励和扶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营造更优创业创新发

展环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引导鼓励返乡入乡创业

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结合自身优势和特长，投身乡村振兴。对高

校毕业生在省内乡镇以下（含乡镇）创办创业主体，正常经营 6个月



以上（含 6 个月）的，有条件的地方可在场租、水、电、气等费用以

及高校毕业生创业生活方面给予适当补贴。

二、支持项目落地发展

支持各地遴选一批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优秀项目，给予资金扶

持。对获得国家级创业创新大赛金、银、铜奖（或前三名相当奖项）

并在闽落地发展 6个月以上（含 6 个月）的创业项目，有条件的地方

可给予不超过 30万元的创业项目落地补贴，所需资金可从创业支持

资金列支。

三、扶优做强创业实体

（一）创业融资和政府采购扶持。支持各地搭建投融资服务平台，

鼓励社会和民间资本以股权、债权、知识产权出资等方式支持高校毕

业生创业创新。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的功

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登陆海峡股权交易中心青创

板等特色板块挂牌展示。政府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时，应为高校毕业

生创业主体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二）税收优惠扶持。落实好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税收减免政策。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扶贫办关于落实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闽财税〔2019〕14 号）中规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执

行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一）支持用足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各地应积极引导其申办小微企业，鼓励银行按照小微企业标准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 300 万元。对符合条件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

款人合伙创业的，应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

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 10%。对获得创业担保贷款的按规定给

予贴息，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小

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 3次。

（二）强化担保支持。鼓励各地将创业担保基金委托给当地政府

性融资担保机构管理，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推广“总对总”业务模

式，“见贷即担”，为创业者提供更便捷的担保服务。

（三）优化服务流程。各地应优化服务流程，加强信息对接，充

分发挥技术信息平台功能，及时公布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人员名

单，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专业、高效、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五、加强创业载体服务

（一）加强创业载体建设。支持各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建设。

支持各地搭建创业平台，改造提升一批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的综

合性创业孵化载体。鼓励社会和民间资本参与孵化基地建设，支持各

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化公司参与建设和运营。由政



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原则上安排不低于 20%的场地，免

费向高校毕业生提供。

（二）提升创业载体服务。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载体，

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创业见习、开展创业培训、举办创业活动、培

育创业企业、提供创业场地、评估创业项目、协助申请创业政策补贴

等创业服务的，各地可视开展服务情况每年给予一定金额的创业载体

服务补助。

六、加强创业安居保障

支持各地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安居保障力度，统筹商品住房、市

场租赁住房等社会资源和人才公寓、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住房等公共产品，多渠道解决高校毕业生创业居住需求。有

条件的地方可为在创业地无自有住房的创业高校毕业生发放一定数

额的租房补贴。

七、突出创业宣传引领

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政策措施。各地要选树一批优秀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典型，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的浓

厚氛围。

八、强化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能，加

强协同联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要加强对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大力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明确适用范围。本通知所称的高校毕业生，是指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含中专及技工院校毕业生，香港、

澳门、台湾高校毕业生及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回国毕业生）。

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是指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创办公司、个人独资企

业、合伙企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

并由高校毕业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实体。

（三）强化经费保障。各地财政要加大投入，统筹安排各类创业

引导和扶持资金，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经费保障，强化资金预

算执行和监管。对于同一高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同时符合本通知规定

的支持条件，按“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执行。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共青团福建省委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2021 年 9 月 8日


